
  

        國科會生科處傑出研究獎審查表   (修訂：111 年 07 月 27 日) 

 

司處編號： 

服務單位： 

申請人： 

所屬學門： 

 

一、審查評分 

1.近五年內研究成果之原創性（35%） 
A.極優(31-35 分)   B.優(26-30 分)   C.可(21-25 分)   D.普通(20 分以下) 

評分___________ 

2.近五年內研究成果之重要性與貢獻（35%） 
A.極優(31-35 分)   B.優(26-30 分)   C.可(21-25 分)   D.普通(20 分以下) 

評分___________ 

3. 獨立研究能力、學術聲望（國內外重要獎項及榮譽、國際研討會邀請專題演

講或規劃委員、國際領導期刊編輯、國際重要委員會之委員及理監事等）（25%） 
A.極優(22-25 分)   B.優(18-21 分)   C.可(14-17 分)   D.普通( 13 分以下)  

評分___________ 

4. 研究團隊建立、人才培育及服務方面之重要貢獻及成就（5%） 
A.極優( 5 分)   B.優( 4 分)   C.可( 3 分)   D.普通( 3 分以下) 

評分____________ 

 

總分___________（上述 4項評分相加） 

二、審查意見：（請摘要敘述候選人近五年內研究成果與貢獻以及評給上述各項分數之評語， 

審查意見若用中文，最少 200字，若用英文，最少 300字。） 
 

 

 

 

 

 

 

 

 

 

 

 
 

    審查人簽名：                                   日期： 


